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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医 科 大 学 药 学 院 文 件 
药学院〔2022〕21 号 

 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开放性实验室使用 

规定》的通知 

 

院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开放性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，保障师

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，营造良好的实验环境，结合我院实

际，特制定以下使用规定，经研究制定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

院开放性实验室使用规定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1 日 

  

内部资料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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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开放性实验室使用规定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开放性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，保障师

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，营造良好的实验环境，结合我院实

际，特制定以下使用规定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我院的开放性实验室是指各教研室用于进行科学研究、

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和创新创业、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条

件的场所。 

二、权利与义务 

1、各教研室具有本实验室的使用管理权，同时接受学校、

学院直接管理。具体包括实验室建设、人员准入、资产管理

等，实验室负责人应为各教研室主任。 

2、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负

责本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卫生管理工作，包括： 

（1）负责授权本实验室所有人员的准入及安全培训工

作，并保留相关文字、图片材料备查。 

（2）负责实验室安全标识、安全警示、规章制度、安

全措施、个人防护的落实。 

（3）负责本实验室的一般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、管制类

化学品、特殊药品等规范储存和使用，规范处置实验室废弃

物，防范本实验室主要涉及的化学、生物危害，制定事故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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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处置措施。 

（4）负责对本实验室开展的教学科研活动、实验室危

险源进行风险评估，明确安全隐患和应对措施。 

（5）定期组织本实验室的安全自查与整改，对学校、学

院巡查整改发现问题应第一时间整改，对整改不积极的取消

实验室使用权。 

3、实验室负责人全面负责实验室的卫生管理工作，与

实验室其他教职工一起安排学生进行值日，并进行监督。 

4、实验室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实验室固定资产（含家具、

仪器设备等）的管理工作，如发生遗失、损坏等由负责人按

照《药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统筹进行相应的

赔偿、维修。 

5、实验室其他人员必须全面配合实验室负责人的管理

工作，遵守学校、学院有关规章制度，共同承担实验室的安

全、卫生和资产管理。 

三、实验室管理考核 

1、学院对实验室的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的审查，

若实验室审查不合格或有严重安全隐患行为发生的，经报党

政联席会议同意，取消相关人员实验室使用权。 

2、本实验室相关人员一年以上未承担指导本科毕业设

计、创新创业等工作的，报党政联席会议同意后，取消其实

验室使用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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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实验室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在实验室使用期间有弄虚

作假行为的、违背科学道德，有学术不端行为的、违反师德

规范行为等，经学院核实，报党政联席会议同意，将取消实

验室使用权。 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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